
关于做好 2018 届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 

毕业确认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江西省教育厅、财政厅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有关要求，现将我校 2018 届生源地贷

款学生毕业确认有关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我校实行的生源地助学贷款主要是江西省农村社生源地贷款和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

贷款。 

一、江西省农村社生源地助学贷款（九江、上饶、景德镇、萍乡、吉安、鹰潭） 

因江西省农村信用社生源地助学贷款系统未开通网上毕业确认，凡是在江西省农村

信用社办理贷款的 2018 届毕业生不需要进行网上确认。学生在办理贷款时，银行已在合

同上注明还款时间、还款方式，贷款学生按合同要求还款即可。贷款学生毕业后联系方

式如有变动，请及时在系统修改。如有其它疑问可以咨询当地贷款办理银行。 

二、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 

凡是在国家开发银行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2018 届毕业生必须进行毕业确认，包括

网上确认及纸质确认表的提交。 

（一）毕业确认流程 

    第一步：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网址： 

https://sls.cdb.com.cn），点击“使用身份证登录”，进入生源地助学贷款，选择生

源地所在省市和县级资助管理中心，再输入身份证号码，默认密码为 8 位出生日期（如：

19910102，为了确保个人信息安全请在第一次登录后，修改本人密码）。已经登录过该

系统的学生密码遗失的，可以通过密码找回或与当地县区资助中心老师联系重置密码。 

     第二步：个人信息变更 

在登录页面的左边栏，点击“个人信息变更”，对每项个人信息进行审核，确保所填内

容均为最新信息，准确有效。务必将所有栏目的每条信息补充完整，否则无法进行毕业

确认。填写完整后，点击提交，即完成信息修改。具体填写要求如下： 

1．就学信息栏：确保所填学院名称、专业名称、学号（一卡通号）无误。 

https://sls.cdb.com.cn/
https://sls.cdb.com.cn/


2．通讯信息栏：手机号（填写最新手机联系方式）、QQ 号码、电子邮件、邮编等信

息补充完整。（重要提示：确保在贷款还清前，若个人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第一时间登

录本系统并在此处进行修改。如因个人信息变动但未及时在系统内修改，而导致银行联

系不到借款人的情况，将会自动产生不良记录，请毕业生务必引起重视！） 

3．就业信息栏：每项必须填写完整。1）已就业学生填写就业单位信息。2）升学

的学生填写录取学校单位的信息，并在备注一栏中注明“考取研究生”或“专升本”字样。3）

除上述情况外，在 6 月中旬仍未就业的学生，在工作单位处填写“暂未就业”。（贷款还

清前，如就业信息有变动，请及时登录本系统修改） 

4．联系人信息栏：填写共同借款人的相关信息，不填写本人信息。 

5．变更原因请按不同情况分别填写：毕业已就业、毕业暂未就业、考取研究生、

专升本等。 

     第三步：毕业确认申请 

 更新个人信息后，点击左侧“毕业确认申请”，点击“申请”按钮。 

 第四步：资助中心网上复核 

校资助中心在系统上复核学生申请的“毕业确认申请”，完成毕业确认。对信息未填写

完整或有误的同学申请的“毕业确认申请”，学校不予审核，由此造成影响由学生本人自

行负责。 

 第五步：纸质确认表的提交 

由学生本人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下载“助学贷款毕

业确认表”两份，并按要求填写、签字、按手印，其中一份由各学院收齐，于 5 月 31 日

前交校学生资助中心存档，另一份由学生本人留存。 

（二）毕业确认注意事项 

1．请各学院高度重视毕业确认工作，及时通知有关学生认真审核确认信息，没有

完成毕业确认手续（包括网上确认和纸质确认申请表）的贷款学生将不予办理毕业手续。 

2．毕业后考取研究生或者专升本的学生，请先提交确认申请，收到录取通知书之

后，凭录取通知书尽快到县资助中心办理就学信息变更手续，并办理贷款展期（即延期

还款），升学后的利息仍由国家贴息，如未及时办理，由此产生的后果自负。 



3．2014 级学生如在大学期间有休学、留级现象的，可凭学校教务处出具的证明到

所属县资助中心办理就学信息变更手续，否则系统将默认你为 2018 届毕业生，2018 年 9

月 1 日起将要偿还利息。这类学生暂不提交毕业确认申请。 

 4．“姓名”、“身份证号”、“出生日期”、“高校名称”、“就学类型”、“入学年份”、“学

制”、“毕业时间”等 8 项信息学生自己是无法变更的，若以上各项信息有误，请持学校证

明及时到所属县资助中心进行变更。 

5．根据合同约定，学生自毕业当年 9 月 1 日开始自行承担利息，三年后开始归

还本金以及利息。学生可在毕业当年 9 月 1 日之前办理提前还款手续，若成功全额还

款，则不需承担毕业后的利息，鼓励学生在毕业前办理提前还款手续。 

6．对于申请提前偿清贷款的学生，每年 1—10 月的 1—10 日可以向所属资助中心

提出提前还款申请，提前还款日为当月 20 日，申请提前还款的学生应在当月 15 日之前

将足额资金（为扣款成功，请多存入 10 元）存入还款账户等待扣收，若金额不足则视为

自动放弃提前还款。 

三、由于来自河北、黑龙江、福建、北京省市的学生的贷款数据不在国家开

发银行贷款系统中，无法完成网上毕业确认，凡是学校下发的《2018 届开发银行

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学生名单汇总》中没有信息的学生，由学生本人根据其所在

地的要求完成贷款毕业确认。  

四、加强对贷款毕业生的宣传和培训力度 

请各学院加强对贷款毕业生的诚信教育，提醒学生毕业后要随时登录国家开发银行

生源地助学贷款在线系统了解自己的还款时间、还款方式、还款金额等信息。若个人信

息有变动，应及时登录该系统进行修改，若重要信息（如身份证号、还款帐号、还款计

划）变更，应及时联系户籍所在地县市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进行变更确认。动员有还

款能力的学生在 2018 年 9 月 1 日前提前还款。  

                                                   

 附件：《2018届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学生名单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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